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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919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

《南海区住建系统2018年今冬明春火灾

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有关单位：

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印发〈佛山市住建管理系统2018年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建管函〔2018〕1043号）、《关于印发〈2018年南海区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安办〔2018〕201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区住建系统工作实际，我局制定了《南海区住建系统2018年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12月10日       
（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联系人：钟暾，联系电话：86231980；城乡建设科联系人：刘国安，联系电话：86230166；物业管理科联系人：关力强，联系电话：81213200；市容环卫科联系人：柯琥珀，联系电话：86323803）

南海区住建系统2018年今冬明春火灾防控
工作方案
为切实加强我区住建系统2018年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有效预防和杜绝较大以上火灾事故，确保我区住建系统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区住建系统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集中组织开展冬春火灾防控工作，及时化解安全风险，消除安全隐患，不断提升消防安全管理水平，有效减少较大亡人火灾，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确保我区住建系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二、工作时间

即日至2019年全国“两会”结束。

三、组织领导

为加强我区住建系统2018年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取得实效，特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我局常务副局长麦满良担任，副组长由副局长黄玮瑜、张志勇、肖筱刚和总工程师谢寅龙担任，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建筑市场监管科、设计科技科、城乡建设科、物业管理科、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科、市容环卫科及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相关负责人担任成员。

四、工作内容

要求辖区内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市政环卫基础设施、城镇燃气和油气输送管道、高层建筑和物业小区各相关责任主体全面开展消防火灾防控隐患自查自纠；主管部门在企业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强化辖区内相关行业场所的消防安全监管。

（一）在建房屋市政工程

1.检查施工现场各项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的制定和落实。重点检查项目相关责任主体是否落实好以下自查自纠内容：在施工组织设计中应编制消防安全技术措施或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按照用火管理制度办理动用明火审批手续；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危险场所严禁动用明火；电（气）焊工、电工等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将易发生火灾和发生火灾后果严重的部位确定为重点防火部位，实行严格管理；在工地现场显要位置张挂防火警示标志等。

2.检查施工现场临时用房的消防安全管理情况。重点检查项目相关责任主体是否落实好以下自查自纠内容：施工现场临时用房应该符合GB50720-2011的规定，即办公、宿舍、厨房等临时用房应与在建工程保持足够的安全间距；临时用房的构件材料、面积、层数和疏散通道等应满足要求；宿舍、办公用房与厨房操作间、锅炉房、变配电房等应分开建造；临时用房门前消防灭火器材应配齐到位；宿舍、厨房内严禁违章用电、用气等。

3.检查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生产条件。重点检查项目相关责任主体是否落实好以下自查自纠内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应符合安全技术规范；施工现场应设置消防通道并保持畅通；脚手架、出入通道口、各楼层楼梯口、施工升降机卸料口、存放易燃易爆危险用品场所等部位的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应配备到位；高层消防水源、水管、消火栓设置规范。

4.检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应急救援演练情况。重点检查项目相关责任主体是否落实好以下自查自纠内容：在企业、项目部开展全员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并建立教育培训台账；严格落实现场日常消防检查，发现火灾隐患后及时落实整改；制定火灾、爆炸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火灾救援演练等。

5.检查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情况。根据《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房屋建筑工程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设函〔2017〕708号）等文件相关要求，督促各责任主体开展建设工程领域电气综合治理，加强建设工程电气设计质量管理和加强电气施工质量管理；督促各责任主体严格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电气设计和施工，对发现的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二）城镇燃气和油气输送管道保护

1.全面加强对城镇燃气门站、储配站、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等燃气站点的安全检查。督促企业消除安全生产隐患，落实安全消防工作。

2.检查燃气企业消防安全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是否健全，消防安全职责是否明确，消防设施和防火防爆器材是否完好，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是否畅通。

3.检查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企业日常检测、维护、检修和巡查情况。

4.检查企业消防应急抢险能力和燃气、油气管道安全应急制度的建立和落实情况，是否按要求编制消防专项应急预案，并按照要求配备应急救援物资、设备，落实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全覆盖。

5.检查燃气企业是否落实定期入户检查服务。

6.检查企业是否有对管理人员、操作人员、送气工的教育、培训，使其掌握燃气安全、消防、用户安检和维修的知识、技能，杜绝违章操作。

（三）市政环卫基础设施

1.检查各单位现场临时用电情况，有无接地保护措施。

2.检查常用电气安全用具、电焊用具等是否完善好用和按规定进行试验。

3.检查各单位电动车充电是否符合要求，有无私拉乱接现象。

4.重点检查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坑、垃圾渗沥池、调节池、厌氧池、氧气、乙炔存放区域，汽机油系统，电缆夹层、油库、沼气气柜、材料仓库以及班组工作间等易燃易爆物的场所，检查其安全保护措施及警示标牌。

5.检查消防通道、应急救援设施、安全标识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规范。

6.消防设施是否设置合理，消防系统是否完好，保证能随时投入。

7.消防系统及设施是否按时检查，灭火器是否在保质期内，压力是否达到要求。

8.消防系统及设施是否按时进行试验，试验记录完整。

9.检修或是施工需要动火时是否办理动火工作票，安全防范措施是否完善。

10.乙炔瓶和氧气瓶是否分开存放，电焊作业时，乙炔和氧气瓶的安全距离是否达到安全规范的要求。

11.各建筑物及设备的防雷设施是否完好，是否定期进行检验。

五、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12月11日前）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明确职责，将火灾防控的要求完整充分下达到受监管对象，要求相关责任主体迅速开展自查自纠。

（二）组织实施阶段（2019年全国“两会”闭幕前）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按照此工作方案，细化工作措施，精心组织实施，定期研判调度，分析通报原因，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工作落实，确保元旦、春节、元宵节和全国“两会”的消防安全。

（三）总结考评阶段（2019年全国“两会”结束五日内）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对2018年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情况进行汇总分析，不断总结经验做法，查找工作不足，研究长效管理机制，巩固深化工作成果。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落实工作责任。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冬春火灾防控的重要意义，认清消防安全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强化政治意识和责任担当，确保防控工作落到实处。

（二）全面排查，严格行政执法。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有关单位要督促辖区职责范围内所有责任单位迅速开展一次消防安全的自查自纠，并在此基础上有计划地开展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逐一落实整改责任、整改计划和整改任务，并跟踪督促整改。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从严从重处罚。

（三）加强宣传，营造安全氛围。区镇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网站、微信、手机报等方式，大力宣传火灾防控工作，教育和引导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和广大职工做好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要针对元旦、春节等重要节日和冬春季节火灾特点，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重点宣传安全用火用电用气，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和技能，切实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逃生自救能力。

（四）认真总结，加强信息报送。区镇有关部门要对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进行认真总结，并加强信息反馈，及时报送重要情况和突出问题。从2018年12月起，每月18日前上报当月工作开展情况；2019年全国两会结束后次日内将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情况总结报送至我局。

  抄送：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土规划和城市建设局，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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